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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原子能科技研究院 113年度預算案審查報告（修正本）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12 月 27 日 

華總一經字第 11200112421 號  

一、業務計畫：應依據業務收支、固定資產建設改良擴充及資金運用等項之審查結果

，隨同調整。 

二、業務收支： 

(一)業務總收入：29 億 9,300 萬 7 千元，照列。 

(二)業務總支出：29 億 4,713 萬 9 千元，照列。 

(三)本期賸餘：4,586 萬 8 千元，照列。 

三、解繳公庫淨額：無列數。 

四、轉投資計畫：無列數。 

五、固定資產建設改良擴充：1 億 0,727 萬 3 千元，照列。 

六、國庫增撥基金額：無列數。 

七、資金運用：應依據業務收支及固定資產建設改良擴充等項之審查結果，隨同調整。 

八、通過決議 1項： 

1.根據中央研究院於發布之「臺灣淨零科技研發政策建議書」中，為達成 2050

淨零目標，須仰賴新科技或目前尚未成熟及廣泛推廣之項目，而核能技術更應

列為技術發展項目之一。報告指出，目前我國並無第 4 代核能或核融合應用研

究之規劃，並建議我國應儘早投入對國際核融合技術進展的掌握與接軌，了解

如何參與相關供應鏈，並開始規劃將來核融合技術投入商轉所需配合的法制規

範，才能即時取得相關技術並妥善地運用於紓緩我國電力供應瓶頸，而行政院

陳院長建仁日前公開表示核融合技術商轉、沒有核廢料可視為綠電。綜上，有

鑑於各國均投入大量經費及人力發展相關核能技術在淨零目標上的可實現性，

我國不應因噎廢食，爰請行政法人國家原子能科技研究院提出在能源供應上之

核能技術研究及發展規劃，並於 3 個月內向立法院教育及文化委員會提出書面

報告。 


